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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县“8·11”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2025年8月11日20时15分许，罗**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福田绿”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自西向东行驶途经国道520线（临延线）91km+180m(隰县午城镇****)路段时，该三轮车前部左侧与前方由肖*停放的晋KC64**-晋LCU**挂号“解放”牌重型半挂车后部右侧发生追尾碰撞，造成1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45万元。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部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于10月25日组织成立由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岳华伟为组长，政府办、应急局、工会、交通局、交管大队相关人员为成员的“8·11”事故调查组，参与事故调查。
[bookmark: _Toc25176][bookmark: _Toc18544]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询问取证、现场勘察、查阅资料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同时，针对事故的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和事故教训。
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时，晋KC64**-晋LCU**挂号“解放”牌重型半挂车已持续停放在午城镇*****道路南侧70余小时，不存在生产经营性行为，故认定隰县“8·11”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非生产经营性的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1、 [bookmark: _Toc30331]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5360]（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bookmark: _Toc12079]祁县鑫顺达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727MACGKBLN4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渠小强，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成立日期：2023年05月12月，地址：山西省晋中市祁县城赵镇郑家庄村（万利达能源公司院内），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2023年06月02日至2027年06月01日。
隰县龙泉镇肖*运输部（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41031MADK997M7F，成立日期：2024年05月23日，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肖*，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 事故车辆和驾驶人员情况
1.事故车辆情况
晋KC64**-晋LCU**挂号“解放”牌重型半挂车，品牌：“解放”牌，使用性质：货运，该车系肖*所有，主车注册登记挂靠于祁县鑫顺达运输有限公司，经核查该车检验合格至2026年5月31日有效；挂车注册登记所有人挂靠于隰县龙泉镇肖*运输部（个体工商户），经核查该车检验合格至2026年2月28日有效。该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保险均投保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强制保险单号：53305013903667434154，商业保险单号：53305013903667434152，保单有效期至2026年2月28日；核定载质量为33500kg。
无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品牌：“福田绿”牌，系罗**所有，该车购买至今未办理相关机动车注册登记手续，也未办理机动车强制保险。
2.事故车辆驾驶人员情况
罗**，男，72岁，汉族，身份证号：142635************，经查询无相关办理机动车驾驶证记录，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隰县午城镇***，现住址：山西省隰县午城镇**********，无牌“福田绿”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驾驶人，在该起事故中死亡。                              
肖*，男，37岁，汉族，驾驶证号：141031************，档案编号：141060032257，准驾车型：A2，初次领证日期：2012年03月23日，户籍所在地：山西省隰县龙泉镇，现住址：山西省隰县龙泉镇******，晋KC64**-晋LCU**挂号“解放”牌重型半挂车驾驶人。 
（3） [bookmark: _Toc19434]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路段当日天气情况
2025年8月11日20时15分，晴，最高气温32℃，最低气温17℃，西风2级，无降水。综合上述气象数据分析，事故排除恶劣天气影响。
2.事故路段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国道520线（临延线）91km+180m(隰县午城镇****)路段，现场路段呈东西走向，道路东侧通往蒲县方向，西侧通往大宁方向，双向两车道，道路中心双实线，桥梁长度109.1m,视线一般，干燥沥青路面，路面平整。　　　　    　  
[bookmark: _Toc7029][bookmark: _Toc31421][bookmark: _Toc18150]（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8月8日21时左右，肖*驾驶晋KC64**-晋LCU**挂号“解放”牌重型半挂大货车从大宁去往隰县午城镇午城村，21时左右将车停放于午城镇****路段，挂车核定载质量为33500kg，停放方向为车头朝东，尾部朝西在道路南侧停放。截至2025年8月11日20时15分事故发生时，该车实载为0kg，且一直停放于此未进行运营，共停放71个小时左右。
2025年8月11日20时15分许，罗**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福田绿”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自西向东行驶途经国道520线（临延线）91km+180m(隰县午城镇******)路段时，该三轮车前部左侧与前方由肖*停放的晋KC64**-晋LCU**挂号“解放”牌重型半挂车后部右侧发生追尾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无牌“福田绿”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驾驶人罗**死亡。 
[bookmark: _Toc23676][bookmark: _Toc8675][bookmark: _Toc17436]（五）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_Toc7537]此次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45万元。
2、 [bookmark: _Toc17825]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情况
1.事故接报情况
事故发生后，8月11日20时23分左右，肖*接到**的电话，被告知有一辆三轮摩托车追尾碰撞到其停放在午城镇******路段的晋KC64**-晋LCU**挂号“解放”牌重型半挂车的尾部，其立即到达事故现场并拨打“95511”报平安保险公司；
20时27分，隰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19316368771），称“午城镇******路段一辆三轮摩托车追尾碰撞到一辆停放的半挂车，有人员受伤”，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事故值班人员立即驱车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迅速开展现场调查取证等工作；
20时28分左右，午城镇午城村村民白玉其通知罗小龙其父罗**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隰县人民医院医疗人员到达事发现场，20时40分，经隰县人民医院医疗人员王磊确认罗**死亡。
[bookmark: _Toc6037]（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隰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立即带领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县应急管理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人民医院工作人员立即进行应急救援处置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24353]（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bookmark: _Toc12224][bookmark: _Toc7257]8月11日20时15分许事故发生后，现场有人拨打了120和110，20时40分，根据《山西省临汾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晋临道交司鉴〔2025〕病鉴字第117号）鉴定意见：罗**颅骨骨折，面部18厘米*4厘米表皮剥脱伴挫裂创，口腔、鼻腔有血性液体溢出；双肋可触及多发骨折，符合胸腔脏器损伤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事故发生后，隰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迅速做出指示，县交通运输局和涉事企业相关人员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目前死者已下葬，后续赔偿事宜已进入司法程序。
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2025年9月4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14103120250000660号），认定死者罗**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机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且未保持必要的安全车距，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违反了《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同时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之规定，是引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肖*驾驶存在反光标示不全的机动车且临时停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之规定，故认定当事人罗**、肖*分别应负事故的同等责任。
[bookmark: _Toc14708]（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从本次事故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总体情况来看，发生事故后，现场人员第一时间拨打110和120请求救援，县人民医院最快速度到达事故现场进行急救措施，现场人员上报和救援信息传递顺畅。
[bookmark: _Toc7175]三、事故原因分析
（1） [bookmark: _Toc23817][bookmark: _Toc19457][bookmark: _Toc21079]直接原因分析
1.“福田绿”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驾驶人罗**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无牌机动车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2.“福田绿”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驾驶人罗**未佩戴安全头盔且未保持必要的安全车距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bookmark: _Toc9125][bookmark: _Toc7375][bookmark: _Toc15676]3.20时15分事故发生时天色已暗，“福田绿”牌正三轮轻便摩托车驾驶人罗**未开启车灯，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二）间接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395][bookmark: _Toc1567]肖*驾驶存在反光标示不全的机动车且长时间停放于午城镇午城村胜天桥路段道路南侧，停放方向为车头朝东，尾部朝西，截至2025年8月11日20时15分事故发生时，该车实载为0kg，且一直停放于此，共停放71个小时左右，这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一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妨碍交通又难以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夜间还应当同时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同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之规定，是引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bookmark: _Toc28088][bookmark: _Toc15912][bookmark: _Toc25586]四、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1）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充分认识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吸取事故惨痛教训，举一反三，认真分析查找本辖区范围内在交通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制定整措施，积极督促推进本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进而促进我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2） 强化运输企业管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一是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加强安全监管，着力提升安全意识和底线思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客货运企业安全管控，督促运输企业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加大货运车辆隐患排查治理力度，督促企业落实整改，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二是交通运输企业要加强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强化驾驶员安全管理和教育培训，督促员工认真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和本企业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范，认真开展隐患排查行动，消除事故隐患，严防事故发生。
（三）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切实提高交通安全防范意识。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扎实开展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广泛宣传超速、超载、无证驾驶、酒驾、醉驾、未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等违法行为的危害和后果，提醒和教育驾驶员及行人遵守法规，特别要进一步强化城市居民交通安全意识，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思想意识，主动避让车辆，自觉抵制不文明、不安全交通行为，形成人人遵守交通法规、自觉抵制交通违法的良好习惯。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借助电视、广播、微信、抖音等媒体进行交通安全宣传工作，开展入户宣传、交通劝导，以及悬挂宣传标语等，形成并保持有广度、有深度、有规模、有影响的宣传声势，切实提高全员交通安全防范意识，构建安全、畅通、和谐的人、车、路交通环境。
五、事故教训
此次事故清晰表明，双方交通违法行为共同导致了风险升级。罗**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佩戴安全头盔且未保持必要的安全车距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忽视了对周边环境的充分观察与安全操作规范，为事故埋下了碰撞隐患；肖*驾驶存在反光标示不全的机动车且长时间停放于午城镇午城村胜天桥路段道路南侧，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这一教训警示所有交通参与者:机动车驾驶员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任何人均不得触碰“无证驾驶”“驾驶无牌车辆”“不佩戴安全头盔”等法律红线，同时大货车、半挂车等大型车辆停放车辆要遵守相关法规法律，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才能从根本上防范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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